附件7
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材料清单

一、企业工业设计中心

1.《黑龙江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》（表1）；
2.营业执照复印件及企业设立独立工业设计中心的相关佐证材料；
3.近两年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（需赋二维码）复印件；

4.工业设计中心设计团队人员情况（含学历、工业专业技术职称等佐证材料）；
5.工业设计成果获得专利、版权等清单（含产品或项目名称、专利名称、专利号、权利人、授权单位、授权时间等）；
6.重要工业设计项目清单及主要设计成果产业化佐证材料；

7.获省级及以上工业设计相关奖项清单及奖励证书复印件；
8.设计标准制定情况相关佐证材料；
9.其他有关材料。

二、工业设计企业

1.《黑龙江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》（表2）；
2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3.近两年（不足两年提供上年度）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（需赋二维码）复印件；

4.资产、人员情况相关佐证材料；
5.工业设计成果获得专利、版权等清单（含产品或项目名称、专利名称、专利号、权利人、授权单位、授权时间等）；
6.完成的工业设计项目及主要成果产业化相关佐证材料；

7.工业设计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；
8.其他有关材料。

